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修正對照表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修正後 修正前 

兒童用床邊護欄 

1.CNS 15911(106年 
版) 
2.CNS 15503(108年 
版) 

1.CNS 15911(105年 
版) 
2.CNS 15503(100年 
版) 

3.CNS 15138-1(101 
年版) 

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 或 驗 證 登 錄
(型式試驗模式
加符合型式聲明
模式) 

 
3926.90.90.90.8A 
4421.99.00.90.6A 
7326.90.90.90.6A 

相關檢驗規定： 

一、表列商品之修正後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前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停止適用。 

二、檢驗方式仍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符合型式聲明模式)。輸入

規定代號維持 C02。 

三、自公告日起，辦理型式認可及驗證登錄處理方式： 

(一)已取得證書者：依修正前檢驗標準取得之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驗證登錄證書，可使用

至其有效期間屆滿為止，其主型式無變更者，於證書有效期間內仍可依原檢驗規定申

請增列系列商品或核准。 

(二)證書延展者：依修正前檢驗標準取得之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驗證登錄證書，符合「商

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或「商品驗證登錄辦法」規定之延展要件者，得依原檢驗規定

申請延展，延展後證書有效期間3年。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修正後檢驗標準版次

以資識別。 

(三)新申請者：應提供符合修正後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本局辦理，持符

合修正前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者，視為符合修正後檢驗標準；經本局

審查符合者核發證書，證書有效期間自發證日起3年。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修正

後檢驗標準版次以資識別。 

四、商品檢驗標識 

(一)已取得證書者： 

1. 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者：換發證書後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換發
證書時，應繳還或申請註銷已核發未使用完畢之本局印製「C」字軌商品檢驗標識。 

2. 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商品檢驗標識仍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 

(二)新申請證書者：自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起，商品檢驗標識由報

驗義務人自行印製。 

(三)商品檢驗標識之識別號碼於本局核發證書時指定。 

五、其他相關管理規定依本局訂定之「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檢驗作業規定」辦理。 

六、表列商品具複合功能或多功能產品，屬應施檢驗範圍者，須符合相關檢驗標準之規定；

其附有列屬應施檢驗範圍之配件者，該配件應符合相關檢驗規定。 

七、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表列之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認

定非歸屬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 

八、表列商品檢驗標準以本公告版次為準；若有增(修)訂版次時，則由本局另行訂定實施日

期。 

 


